
  

证券代码：600637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临 2015-124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中兴九城网络科技 

无锡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战略合作不存在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 

 该合同履行对公司 2015 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

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战略合作协议签署情况 

2015 年 12 月 8 日，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东方明珠”）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兴通讯”）、中兴九城网络科技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九城”）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在云计算、CDN、家

庭终端、电视增值业务、视频资源合作、资源共享等领域建立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股票代码（A/H）：000063/763 

法定代表人：侯为贵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注册资本：412504.9533 万人民币 



  

中兴通讯是全球领先的综合通信解决方案提供商，通过为全球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信运营商和企业网客户提供创新技术与产品

解决方案，让全世界用户享有语音、数据、多媒体、无线宽带等全方

位沟通。 

中兴通讯成立于 1985 年，在香港和深圳两地上市，是中国最大

的通信设备上市公司。中兴通讯拥有通信业界最完整的、端到端的产

品线和融合解决方案，通过全系列的无线、有线、业务、终端产品和

云计算应用以及专业通信服务，灵活满足全球不同运营商的差异化需

求以及快速创新的追求。 

2、中兴九城网络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学忠 

住所：无锡新区菱湖大道 200 号中国传感网创新园 E1-601 

注册资本：1111.11 万人民币 

中兴九城是中兴通讯参股公司，致力于数字家庭娱乐运营，正式

注册于 2013 年 2 月 7 日。按照“发展、跨越、共创三网融合新格局”

的战略，中兴九城致力于发展全球互动电视增值业务产业。目前占有

IPTV 和广电云电视增值业务的 70%的市场份额，计划在未来的两至三

年内实现以支持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互动电视三网增值业务为一体

的产品与终端，进入全国 90%以上的互动电视家庭，打造高质量互动

电视娱乐平台，并进入部分国际市场。 

中兴通讯、中兴九城与东方明珠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本协议为双方战略合作的

框架性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背景 

三方本着友好务实、协商互利的原则，同意在云计算、CDN、家



  

庭终端、电视增值业务、视频资源合作、资源共享等领域建立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三方将围绕各自优势，通过强强联合，充分发挥产品、

客户关系和渠道资源，共同开拓和扩大市场，共同提升品牌价值；鉴

于合作项目均是创新性、跨行业融合的综合业务，对于合作中出现的

问题，三方应本着共同发展、公平对等、互利互惠的原则进行友好协

商。 

（二）合作内容 

1、三方在云计算、大数据、CDN，家庭终端（4K 机顶盒、智能网

关）领域展开友好合作，共同推进产业的发展。 

2、三方将在智能终端、多媒体终端的视频内容上展开合作，中

兴通讯和中兴九城将视东方明珠为视频资源的重要合作伙伴，协助其

视频内容的落地。 

3、三方整合各自的资源优势，加强在产品研发、业务开发及应

用领域合作，力争在产品、经营模式、新业态上取得创新，引领产业

的发展。 

4、东方明珠同意在互联网电视增值应用中与中兴九城深度合作，

积极开拓用户，以扩大市场份额。 

5、东方明珠和中兴通讯双方同意在智能终端领域展开视频业务

深度合作，积极开拓用户，实现产业共赢，具体的合作模式，双方通

过具体的协议再行约定。 

6、三方同意在产品、市场宣传上加强协同，为对方的公司、产

品宣传提供便利。 

7、三方将积极探索在各自渠道、电商平台销售对方产品和服务

的可能性。 

8、东方明珠同意利用其目前在媒体和互联网电视等方面的资源，

对中兴通讯、中兴九城进行品牌和产品宣传。 

（三）收益模式 

三方将对合作中取得的付费业务收益和广告业务收益，增值业务

收益进行分成，分成比例与结算方式具体合作项目时确定。 



  

（四）合作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为三年，即自 2015 年 12 月 8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7 日止。有效期届满，如三方有意继续合作，可另行签署补充协议续

展合作期限。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三方本着自愿、公平、互利的原则，就云计算应用、CDN

建设、家庭终端、电视增值业务、视频资源合作等事项达成战略合作

协议。作为各自所在领域的优势企业，三方拥有良好的商誉和丰富的

资源，通过强强联合，可以充分发挥产品、客户关系和渠道资源，共

同开拓和扩大市场，共同提升品牌价值。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属于框架性合作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将以另行签

订的实际合同协议为准。公司将视合作事项进展情况，按照上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要求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2 月 9 日 

 

 

 报备文件 

公司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中兴九城网络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 


